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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衡量各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为争夺数字竞争优势，在国际数字生

态发展中抢占有利生态位，中国、美国、欧盟（以下简称“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展开了广泛竞争。

基于此背景，文章首先介绍了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定义与特征，指出数字贸易关系与数字实力对比是塑造国

际数字治理格局的关键因素，并聚焦中美欧展开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美欧在国际数字治理领域中的

彼此互动及其对“数字利益共同体”的积极构建，正在多维场景中塑造全球数字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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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变革是当下驱动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动

力，数字化发展成为影响各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

素，国际格局进入崭新发展阶段。国际格局指的是国

际关系的总体式样、整体布局和宏观态势[1]，对国际

数字治理格局的研判是数字时代对国际格局特征和走

势判断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主要经济体之间在数

字治理领域形成错综复杂的竞合局面，各国围绕数字

治理议题而构建的合作网络推动了国家数字化群落的

生成。生态学视角对事物之间关联性、层次性、整体

性、聚集性和动态性特征的强调与上述复杂化的国际

数字治理局面高度契合[2]。中国、美国、欧盟（以下

简称“中美欧”）作为当今国际数字化发展的主阵

地，引导着国际数字治理的发展方向，并在相互竞争

与彼此依赖中形塑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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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文在明确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内涵与特

征、阐述影响格局演变因素的基础上，以中美欧作为

主要研判对象，深入分析三者在数字化发展领域的力

量比对、各自的主要竞争优势，以及三者在数字贸易

领域的互动如何塑造其相互间的数字竞合关系；进一

步地，分析三者在国际数字治理中的对外策略布局；

最后，针对三者未来的数字竞合关系走向及其对国际

数字治理整体格局带来的可能影响做出判断，并就中

国如何参与并引领国际数字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1 何为国际数字治理格局

当前，各经济体或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及其对外

活动策略影响国际格局。特别是全球贸易的数字化与

主要经济体对全球数字治理的积极布局使得国际数字

治理格局加速演变[3]。伴随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推进，

治理已从局部治理走向全球治理[4]，各国通过多样化

的国际数字治理手段塑造国际数字治理格局。

1.1 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定义
不同机构或学者就“全球数字治理”或“国际数

字治理”有不同定义。二十国集团（G20）将“促进

互联互通的沟通机制”与“建立全球治理规范”视作

全球数字治理的两大支柱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CSIS）认为“全球数字治理”是“与数字的

控制、存储和流动相关的单边、双边和多边机制与贸

易规则，以及全球接受或采用的原则和规范、标准的

集合”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合多来源定义，指

出全球数字治理是“为解决数字化引发的国家间利益

冲突或立场难以调和等问题，所依托的组织机制和行

动过程”[3]。

本文认为，上述定义侧重于“对数据的治理”，

以数据为核心，关注治理过程中各行为体的利益协

调。而“国际数字治理格局”应指在数字治理领域中

呈现出来的、能够反映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模式，侧

重于强调国家间竞合关系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各国之

间的竞合互动局势、依托竞合关系而形成的国家群落

划分、各国所制定并引导的国际规则走向等，均是国

际数字治理格局的重要构成部分。

1.2 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特征
（1）各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采取相异的数字

治理方式。差异化的治理方式使全球数字治理呈碎片

化、分裂化特征[5]。当前，美国、欧盟各自代表了数

字治理的两大政策取向。美国侧重于“自由主义”取

向的治理规则，在数字风控领域呈现出弱监管特征，

倡导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以抢占更多国际市场份

额；欧盟对内倡导数据要素在单一市场内部的充分流

动，但对外则侧重“数据保护”导向的治理规则，在

对外数字流通、数字风控领域采取严厉且完备的监管

措施。在上述两种取向的治理规则引领下，各国间的

政策分歧和冲突加剧。

（2）国际数字治理的关注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存在

一致性。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方面：① 与数字贸

易和数字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治理议题，如数据跨境

流动、平台治理、数字货币等；② 网络空间安全与数

字主权问题，鉴于各国对网络空间中秩序、权力与财

富分配的立场不同，使得围绕国家安全开展的数字治

理充满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的特征 [6]。

1.3 数字实力与贸易关系共同塑造的国际数字治理

格局
生态学视角既关注有机体的本体特征，也注重考

察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反映国家主体之间互动

关系的数字贸易特征和各国在数字化发展领域的实力

对比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竞合关系

① G20. G20 m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trade and digital economy. (2019-06-09)[2022-05-09]. http://www.g20.utoronto.ca/2019/2019-g20-trade.
html.

②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ata governance principles for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2019-06-04)[2022-05-01]. https://
www.wita.org/atp-research/data-governance-principles-for-the-global-digita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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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互动与动态演变成为驱动各国采取相异对外竞

争策略的关键原因。

（1）数字贸易与数字化发展水平塑造国际数字治

理格局。一方面，国家之间联系密切且相互依赖[7]，

特别是数字化发展加速了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和

价值链（“四链”）在全球范围的深度融合，强化了

主权国家间的连接关系，各国发展越来越受到外部国

家的影响[8]。因此，利用互动关系来反映一国的数字

化发展水平显得至关重要，而代表国家间互动深度的

“四链融合”水平通过数字贸易来实现，继而数字贸

易不仅是反映“四链”总体水平的关键指标，也是反

映国家间数字互动关系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世界

格局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各国实力比对的变化

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整体变化。数字时代，由于数字技

术的加速发展特性[9]，以及国家之间、各要素之间关

联性与整体性的提升[10,11]，与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相

关的环境要素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数字治

理格局充满动态特征。

（2）国家间的深度交互与力量对比，使其相互间

的竞争与合作局面充满复杂性。各国出于战略安全需

要与经济发展诉求，一方面，部分国家利用强制本地

化、加设市场准入条件等手段设置数字贸易障碍[12]，

通过限制他国数字发展以保护本国的优势地位[13]，一

定程度上导致技术“脱钩”与贸易保护之风盛行；另

一方面，主要大国积极与主要数字经济体建立数字贸

易合作机制，构建“数字利益共同体”，在规制博弈

下寻求国家间的合作机制。

2 中美欧数字贸易关系与数字化发展水平

各经济体采取的对外数字化发展策略与自身所处

的国际数字化发展地位相关。中美欧作为参与国际数

字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互动结构与实力比对，对于其

采取何种国际数字治理手段、与哪些数字经济体构建

合作关系有着重要影响。本部分在“国际数字生态指

数”[14]所涵盖的 41 个国家③范围内，刻画中美欧的实

力对比与交互关系，为后续分析三者在全球数字治理

过程中的策略导向与竞合基本面提供基础。

2.1 数字贸易：中美欧关系密切，中欧各居货物与

服务贸易中心
在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的双重推动

下，全球数字贸易的规模与日俱增，与数字要素相关

的商品与服务成为了重要的贸易标的物，贸易发展深

化了全球价值链跨越地理空间的经济联系[15]。在此背

景下，数字货物出口和数字服务出口深切影响并塑造

国家间的竞争格局[16,17]。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共同占据

了全球近 60% 的数字出口，三方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竞

争互动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

数字出口规模状况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

美欧在数字货物和数字服务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差

异。图  1 对比了中美欧在数字货物和数字服务的出

口规模，反映出在数字货物领域中国出口规模高于

欧盟 ④、美国，在数字服务领域欧盟出口规模高于美

国、中国的总体概况。

除规模对比外，本文利用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

库（UN Comtrade Database）构建了 41 国的数字贸易

网络，从中显示中美欧在贸易中呈现出的“第三方

效应”[18,19]，在更广域的范围内刻画三方互动特点。

图 2a 和 b 分别显示了 41 国 2020 年数字货物和 2017 年

数字服务出口的无向网络[20]，该网络不关注两两国家

之间的具体出口方向，注重突显各国与其余国家之间

的贸易往来广度。分析可知中美欧均为数字贸易出口

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尤其是中国在数字货物出口领

域、欧盟诸国在数字服务出口领域表现抢眼。

结合上述分析，中美欧各自在数字出口贸易规模

③ 41 个国家包括中国、欧盟国家、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各大洲或地区的主要国家。
④ 欧盟国家包含 27 个现欧盟成员国和英国。本文数据收集期间，英国尚处“脱欧”过渡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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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美欧数字出口对比情况（美元计价）
Figure 1    Comparison of digital exports of China, 
US and EU (in US dollars)
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WTO 
Stats），欧盟数据包含 27个欧盟成员国和英国，
“欧盟（全部）”代表 28国的全部贸易情况，“欧
盟 （对外）”即剥离了 28 国内部国家之间的
贸易流通。数字货物数据和数字服务贸易的公
开时间不同，文中采用最新披露的完整版数据
The data comes from WTO Stats. For the data of 
the EU, 27 member states and UK are included. 
“EU (all)” represents all trade situations of 28 
countries, and “EU (external)” strips internal trade 
flows between 28 countries. Timing for disclosure 
of digital goods trade data and digital services trade 
data are different, the latest disclosed full data is 
us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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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1 国数字货物贸易（a）和
服务贸易（b）出口网络
Figure 2    Digital product trade (a) 
and digital service trade (b)  export 
network of 41 countries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Database），数字
货物和数字服务贸易数据的公开
时间不同，文中采用最新披露的
完整版数据；图中网络节点的面
积代表对应经济体在数字贸易出
口网络中的中心度，节点越大，
代表该经济体的贸易出口对象越
多；网络节点的颜色代表经网络
模块化系数计算后形成的网络社
区 [21]，同一网络社区内部的经济
体之间存在更密切的贸易关系；
节点间连线的粗细代表两个经济
体之间贸易往来的强度
The data comes from UN Comtrade 
Database. Timing for disclosure of 
digital goods trade data and digital 
services trade data are different, 
the latest disclosed full data is used 
in the paper; the network nodes in 
the figure represents the centrality 
of each economy in the digital 
trade export network; the larger 
the node, the more trade export 
objects of the economy; the color 
of the network nodes represents the 
network community formed by the 
calculation of the network modularity 
coefficient [21],  and closer trade 
relations exist between countries 
within the same network community; 
the thickness of the connecting edges 
between the nodes represents the 
intensity of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wo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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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贸易网络中具备以下特征。

（1）中国：数字贸易出口大国，较美国和欧盟的

主要优势体现为数字货物出口规模。在数字货物出口

方面，中国处于绝对的网络核心地位，其生产的电子

设备供应欧洲、美国等全球主要市场；与美国、亚洲

及泛太平洋区域等国家和地区的货物出口联系密切。

在服务出口方面，规模总量与美国相似，显著低于欧

盟；在41国中的交往范围相对单一，与东欧国家互动

密切，与北美和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有待加强。

（2）美国：数字出口规模低于中国、欧盟，大

规模依赖进口，贸易逆差明显。美国是 41 国中除中国

外，数字货物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货物贸易与加拿

大和墨西哥属同一网络社区。数字服务与澳大利亚、

南美等地区连接密切，与中国有较强竞争关系。

（3）欧盟：服务贸易出口强势，内部相互之间

贸易往来密切。在数字货物领域，以欧盟各国为中

心节点的欧洲诸国自成一个网络社区，其内部诸国之

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在数字服务贸易中，欧盟是

数字服务第一大经济体，占全球数字服务出口市场的

近 50%，整体出口中有 58% 属欧盟内部互动，内部相

依性强。

总体而言，数字技术进步给贸易发展带来新机

遇 [22]，数字贸易不仅是一种新型贸易形态，更是国际

互动中“四链融合”的典型代表，已成为主要经济体

国际竞争力的争夺焦点[23]。中美欧势必会在争夺数字

贸易竞争规则领导权的过程中采取利于自身稳定和适

配自身发展优势的策略。

2.2 发展梯队：美国处垄断性生态位，中国位次居中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在数字基础、数字能力、

数字应用和数字规制 4 个维度上量化了各国数字生态

发展的总体状况。其中，数字基础指基础设施和数据

资源，数字能力体现各国的数字人才和技术创新状

况，数字应用指代各种数字应用场景，数字规制代表

制度环境[14]。中美欧已经成为国际数字化发展中的三

极。图 3 显示，美国在总指数和基础、能力和应用维

度上均领先中国、欧盟；欧盟的数字规制体系具有高

完备性，该维度得分大幅领先；中国的分维度和总指

数得分均介于美国、欧盟之间。

（1）中国：主要优势为数字应用，主要短板为数

字能力。中国的突出优势是数字应用，主要由数字经

济拉动，其中数字贸易与数字产业化表现抢眼，均处

于前 2 名，但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仍待加快转型。中国

数字能力排第 10 名，较美国和欧盟偏弱，技术创新维

度仅排第 25 名，这反映出面对美国和欧盟竞争，中国

需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实现能力破局。

（2）美国：除规制外，其余二级指标均排第1

名，处垄断性生态位，数字人才与技术创新是其核心

优势。美国的数字发展相对全面，其在数字基础、数

字能力与数字应用领域都居于首位。其在数字人才和

技术创新方面表现优异，尤其是在对数字人才吸纳与

留存能力方面的表现优于中国、欧盟，对全球数字人

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24]。

（3）欧盟：内部异质性大，竞争优势主要由规

图 3    中美欧数字生态总指数与四维度雷达图
Figure 3    Digital Ecology Index and four-dimensional radar chart 
for China, US and EU 
欧盟数字生态总指数和各维度指数得分为欧盟 27 国与英国
各维度指数的算数平均值
The Digital Ecology Index and four-dimensional score of the EU 
are the arithmetic mean of 27 member states and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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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引领，在其他维度上均次于美国和中国。欧盟内部

存在较大的发展水平异质性，尽管其在数字基础、能

力、应用的平均表现落后于中国，但仍不乏具备强竞

争优势的国家。总体上，欧盟完备的治理体系为其带

来较高国际影响力。

从中美欧数字化发展程度的梯队关系上看，美国

处垄断性生态位，其对外策略以维持技术顶层优势为

主要目标；欧盟偏向于依托规制优势，持续引导全球

数字治理的规则制定；中国一方面在前沿领域重点布

局，培养和引进相关人才，把握数字能力的发展潜

力，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构建全球数字治理领导力。

总体而言，三方在数字贸易维度上的强竞争与高

互通关系，反映三方均有主导全球数字治理的潜力、

倾向与动机，亟待利用建立贸易合作伙伴关系的手段

构建有利于维系即有优势的方案。

3 中美欧参与国际数字治理的动态策略

在深入参与全球数字竞争的过程中，国家间建立

的合作关系，既是其经济联系紧密度的直观反映，也

是其数字化竞争策略的重要侧面。数字大国广泛设立

的区域数字贸易协定，既能保障协定内部成员紧密合

作，有效应对其他经济体的数字制衡，也能建立与他

国协商的新平台，是重要大国对外输出规则模板的有

利举措[25,26]。对此，本部分将中美欧参与数字贸易双

边、多边合作的过程视为参与国际数字治理的重要手

段，重点分析三方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协议签署状

况和趋势，识别以三方为核心的多国数字合作网络。

3.1 中美欧各自积极构建对外数字治理合作体系
近年来，主要国家围绕数字贸易规则的博弈纷繁

复杂。中美欧聚焦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推进数字贸易

规则构建进程，以营造符合自身数字贸易诉求的法治

环境[19]，这使三方在国际数字治理领域的主张在一定

范围内得到接纳及传播。

（1）中国：加入数字贸易协定，积极构建数字

经济伙伴关系。中国积极拓展合作渠道以应对美国以

“贸易战”形式对中国实施的技术封锁。已陆续通过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

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在电子商务合作与跨

国信息共享等多个领域赢得广泛共识。在数字贸易协议

方面，中国目前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建立了数字贸易合作关系（图 4），并有进

图 4     中国数字贸易协定合作网络现状
Figure 4    Status quo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cooperation network
网络图中分别突出显示与中国、美国、欧盟之间存
在合作协议的经济体
The network diagrams highlight the economies that hav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the US, and the EU,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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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快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动向。于 2021 年 11 月

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并在 2022 年 8 月正式成立加入 DEPA 工

作组，同时也有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未来若加入 DEPA 和 CPTPP，

中国能在既有合作国家的基础上同秘鲁、墨西哥等美

洲国家搭建数字贸易合作关系，拓展区域合作范围

（图 5）。当然，中国参与区域合作时在隐私保护、

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府数据等议题上将面临诸多来

自美国的压力。

（2）美国：数字对抗成为与中国博弈新常态，对

外策略上积极开辟国际数字市场，极力维护在高科技

产业的顶端优势，主导数字贸易相关规则制定。数字

领域是中美竞争的前沿阵地，美国将中国视作其在数

字化发展领域中的主要对手。具体地，美国将数字贸

易规则视作推进本国数字领导力的潜在重要工具[27]，

积极探索对外合作。当前美国的数字贸易关系主要依

托 2018 年签订的《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和

2019年签订的《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JDTA）实现

（图 6）。这些协议成为美国向外输出规则模板，引

领新一代贸易规则制定，扩展其数字全球化利益的

有效工具。未来，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ndo-

图 5     中国数字贸易协定合作网络预测
Figure 5    Forecast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cooper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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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美国数字贸易协定合作网络现状
Figure 6     Status quo of US’s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cooper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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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美国数字贸易协定合作网络预测
Figure 7    Forecast of US’s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cooperation network 

图 8     欧盟电子商务协定合作网络现状
Figure 8    Status quo of EU’s e-commerce 
partnership cooper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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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影响下，韩国、澳大利

亚、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或成为美国在数字

贸易领域中的新合作对象（图 7）。同时，美试图利

用“科技民主联盟”的方式整合跨太平洋和跨大西

洋盟友，构筑“数字同盟圈”，在国际规则层面上

加大对华制衡[28,29]。同时，美国高度重视其在高科技

产业中的顶端优势，于 2022 年成立网络空间和数字

政策局，重点解决其在外交中的新兴技术问题。其

在《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中提出建立数字技术联

盟，制定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规范标准。在中美竞

争上，美国通过对半导体等信息通信技术（ICT）货

物加征关税、将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加

强与中国相关的关键技术投资审查等方式持续遏制中

国。

（3）欧盟：拥有完备数字规制体系，并将其视为

对外输出数字治理模板的重要工具。面对国际竞争，

欧盟将持续通过隐私保护政策、竞争法及数字税等方

式限制美国科技巨头对欧盟数据市场的蚕食。在对外

合作方面，自 2013 年起，欧盟就与多国开展了电子商

务合作（图 8）。但与中国和美国在数字贸易协定领

域积极寻求合作发展的趋势不同，在电子商务合作上

成果颇丰的欧盟在数字贸易合作方面反而较为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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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暂未签订或者有意向加入任何区域性贸易协定。

英国脱欧后寻求数字市场的全球化突破，数字贸易合

作倾向高于欧盟，目前已与新加坡在双边协定中达成

数字贸易合作议题。

3.2 贸易协定缔造国际数字治理群落并凝聚

共识
主权国家或区域联盟体是全球数字生

态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数字贸易

合作体深切塑造着国际数字治理格局。早

期，各国主要是在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中设置“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章节以建立合作关系。近年来，

签订数字贸易协定（Digital Trade Agreement）

成为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关系的另一渠道。相

较于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设置电子商务章节，

数字贸易协定对数字贸易的相关规则进行了

集中整合，更具独立性与专项性。其致力于

推动参与国在数字技术发展、数据流通、个

人信息保护等关键问题上凝聚共识，建构全

面的数字经济合作关系。新加坡、智利、新

西兰于 2020 年 6 月签署的 DEPA 协定标志着数

字贸易国际规则进入专项条约新时代，这将

极大推进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多元发展。

图 9 展示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电子商务

和数字贸易合作关系。在电子商务合作方

面，中美欧三方在两两之间均未达成合作关

系，反映出三方在数字化发展格局中处不同

阵营、相互间存在竞争关系的现状。澳大利

亚、加拿大、韩国均为中美欧积极争取的合

作伙伴。在数字贸易协议方面，中国与合作

伙伴实现了由从电子商务合作到数字贸易合

作的升级；美国与澳大利亚、韩国的合作有

待转型；欧盟则尚未进入任意一个数字贸易

伙伴关系。除中美欧三极格局外，新加坡是

目前建立最广泛数字贸易合作面的国家，但其暂未与

中美欧达成数字贸易合作；未来，其作为数字贸易的

“节点国家”，或将成为大国重点争取的合作伙伴。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 DEPA 的申请，体现出中国在

数字贸易领域加速开放的动向，也折射出中国在三方

图 9     主要经济体间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合作关系
Figure 9     E-commerce and digital trade partnerships among major economies
图中实线表示两个经济体之间同时成立电子商务合作关系和数字贸易
合作关系，虚线表示经济体间仅存电子商务合作关系；东盟十国仅有
部分国家（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越南）参与 CPTPP；当前中国
有意向加入的协定以虚线圆圈表示
Th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at both e-commerce partnership and digital trade 
partnership ar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economies, while the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at only e-commerce partnership exists between the economies; only 
some of the ASEAN countries (Malaysia, Brunei, Singapore, Vietnam) are 
participating in CPTPP; the current agreements that China intends to join are 
marked by the dashed circles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ADEA）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韩国-新加坡数字伙伴关系协定（KSDPA）
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JDTA） 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UKS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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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率先争取与新加坡合作的战略眼光。

上述一系列数字贸易协议倡导各参与成员在数字

经济领域积极寻求合作，实现贸易畅通与政策互通。

由大国竞争与合作而形成的数字贸易关系网正促使国

际数字治理群落的生成，并推动群落内部成员凝聚规

则共识。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中美欧数字领域多维竞争与治理格局研判
本研究应用数字生态视角，对中美欧的数字实力

和数字合作协定加以分析，发现中美欧之间的数字竞

合关系体现了国际数字贸易的高度关联性、数字竞争

场景中各维度相互协调与制约的多维层次性、国家合

作策略中的高度动态性，以及国家数字联盟的聚集

性。中美欧数字化发展现状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存

在如下 3 个特征。

（1）中欧之间数字生态位相近，各具优势，具备

实现优势互补与开展深度合作的良好条件。中国和欧

盟贸易互通程度高，各自在货物与服务贸易领域存在

优势，未来数字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或使欧盟成为中

国后续提升的重要参照体。

（2）美国处于全面垄断生态位，中国仍有较大追

赶空间。美国数字化发展程度高，并试图通过法规限

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以巩固其地位。未来，中美数字

博弈的延续仍将是国际数字化发展中的重要趋势。

（3）欧美数字规制差异反映利益冲突，传统西

方联盟秩序面临调整。美国的数字化发展全面领先欧

盟，强化规制与维护数字主权是欧盟应对美国数字压

制所采取的最主要策略，双方在规制设置上存在较大

差异。

总体来看，中美欧之间既存在相互合作的可预期

性，也存高度竞争趋势 [30]。当前三方的竞争格局并非

国家间互动的稳定结构，也不会是国际数字生态的长

期状态（图 10）。

未来，中美欧三方均可通过与另外两极之一深化

合作以改变当前的不稳定关系结构，进而影响数字治

理格局的演化。依托相近的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美

国与欧盟结盟的可能性较高。例如，双方已在近期达

成美欧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若美欧深入合作，其

将在技术标准、贸易税收等领域进一步抑制中国发

展，延续继工业时代形成的以美-欧为核心的国际格

局。若中美两国加强互动合作，亚太地区在数字化发

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或形成以中-美为核心，亚太

地区主要国家参与的数字化发展同盟；但与美国高度

关联或不利于中国在数字化领域的独立自主发展。若

中欧加强数字往来，双方可在数字技术研发中实现资

源互补，共享数字技术成果，或可挑战美国优势生态

位，打破美国“一家独大”的现状，达至国际数字治

理格局的新平衡。

4.2 中国参与国际数字治理的政策建议
中美欧均处在争夺国际数字生态主导权的关键时

期，未来三方在参与国际数字治理过程中的对外策

略，将直接改变既有格局。于中国而言，在努力改

善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推动数字领域合作进程的同

时，需警惕由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国家间关

系中的结构性风险。此外，在中美欧数字领域高度互

联与多维竞争的背景下，本文就中国如何参与并引领

国际数字治理提出 3 点建议。

（1）全面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既要“促优势”，

也要“补短板”。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引领国际数

图 10      中美欧当前互动格局
Figure 10     Current  pattern of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US and EU

中

欧美
利益冲突挑战

生态位相近全方
位竞
争



1396  2022 年 . 第 37 卷 . 第 10 期

学部咨询与院士建议：中美欧数字治理格局比较研究

字治理的基础，一方面，中国在数字基础和数字应用

领域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可持续推进该领域发

展，缩小与美国等强国的差距，探索在相关领域形成

优势生态位；另一方面，需培养与引进高质量数字人

才，掌握核心数字技术，建立高质量的数字产品制造

体系，全面提升数字能力。

（2）积极借鉴国际规则与经验，制定契合自身发

展条件的数字治理规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体系

有助于我国在未来引领全球规制方向。欧盟在引领全

球数字治理规范上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在数字规制框

架与市场监管方面经验丰富，其规制优势契合了中国

对解决数字安全、市场监管等问题的需求。但是，其

所采取的严格措施是否与中国“强应用、弱能力”的

数字生态特征相匹配，尚需审慎对待。

（3）引领多边数字治理机制，探索并输出数字

治理“中式模板”。中国应拓展数字领域合作伙伴与

合作议题的广度，特别是与数字合作网络中的重要节

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在广泛的贸易合作过程中提升

“四链融合”水平，进一步巩固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

的中心地位。并依托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开展数字

治理国际合作，引导建立数字经济国际标准，突破美

欧主导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的现状，打造数字治理规则

的“中式模板”，为全球数字治理的良法善治贡献中

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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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various 
economies. In order to vie for digit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seize the advantageous ecological nich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major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have launched extensive competition.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governance pattern, points out that the 
digital trade relationship and the comparison of digital power are the key factors to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governance pattern, and 
then focuses on China, the US and the EU for detailed analysi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the US, and th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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